附件3
《关于印发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
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的
起草说明
  
为积极稳妥开展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结合北京地区工作实际，市城市管理委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制定了《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以下简称《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和《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以下简称《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现将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2024年第20号令）、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有序推进绿色电力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2〕8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的通知》（发改能源〔2024〕112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结合我市实际，市城市管理委编制了《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和《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
为持续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建设，推动北京市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在现有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规则框架基础上，市城市管理委编制了《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并将其作为《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的附件发布，是北京市组织开展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2026年电力中长期交易的政策依据。
2、 起草工作过程
2025年8月底，市城市管理委开展《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和《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编制前期研究准备工作，梳理并形成《〈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编制提纲》。
2025年9月初，市城市管理委编制《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讨论稿）》《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讨论稿）》，多次组织华北能源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等有关单位，发电企业代表、售电公司代表召开专题会，针对交易规模、市场参与方式、交易组织安排、直接交易价格、偏差结算、偏差资金、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等方面进行讨论，并对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bookmark: _Hlk209712544]2025年9月16日，市城市管理委编制《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征求意见稿）》《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征求意见稿）》，向华北能源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国网华北分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征求意见，并充分吸纳合理建议。
2025年9月22日，市城市管理委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华北电力大学等5名电力领域专家对进行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方案立足北京实际，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电力市场运行要求，具备可操作性，同意通过评审。
2025年9月25日，按照政策性文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要求，完成《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在合法性、意识形态、舆情风险等方面的研究论证。
3、 主要内容
（一）《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
《2026年市场化交易方案》全文共分为八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明确了交易电量规模；第二部分明确了市场参与方式；第三部分明确了交易组织安排；第四部分明确了直接交易价格；第五部分明确了结算方式；第六部分为零售交易；第七部分为信息披露；第八部分包含了相关工作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了交易电量规模
2026年，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总电量规模拟安排950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市场交易规模350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规模600亿千瓦时。
2.明确了市场参与方式
执行工商业电价的电力用户原则上全部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对暂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
3.明确了交易方式
2026年北京市采用双边协商、集中交易等方式开展分时段电力中长期交易。交易周期包含年度、月度、月内等。年度交易按月申报，以双边协商为主，月度、月内交易以集中竞价为主。采用双边协商方式时，发、用双方协商确定电量曲线；当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时，成交电量默认按北京典型负荷曲线电量比例分解。
4.明确了分时报价
发电企业、批发用户、售电公司采用分时段报量、单一报价的模式，按照24时段分别报量，以总量参与交易。
5.明确了偏差结算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的偏差结算方式按照《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执行。
2026年用户侧合同偏差电量部分按照以下价格结算：
超用电量结算电价：max[京津唐当月月度竞价出清价，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当月中长期交易合同电能量均价]*U1。
少用电量结算电价：min[京津唐当月月度竞价出清价，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当月中长期交易合同电能量均价]*U2。
2026年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偏差结算按照阶梯方式执行。
后期根据北京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调整调节系数并发布。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产生的偏差电量，按照京津唐电网月度竞价出清价格结算。
6.明确了零售价格
零售合同的电能量价格在“北京燃煤基准价±20%”范围内形成。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结算的电能量价格不包含煤电容量电价。
7.明确了信息披露
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在参与市场交易前，应按照信息披露基本规则要求完成信息披露。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每年向市城市管理委报送披露情况。按照信息披露基本规则，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定期披露售电公司相关信息，便于零售用户查询使用，按月披露市场结算总体情况及分类构成情况。
8.明确了相关工作要求
（1）电力用户在同一合同周期内仅可与一家售电公司确立零售服务关系。售电公司不能代理发电企业参加交易。原则上，售电公司绿电交易电量需全部分配至零售用户。零售用户更换售电公司时，若涉及到多年期交易合同，须由几方主体共同协商一致后，进行售电公司更换。签订多年期交易合同的售电公司、零售用户应注意多年期交易合同期限与交易平台中代理关系绑定期限对应。
（2）市场化电力用户（含售电公司、电网代理购电）2026年度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应不低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80%，并通过后续合同签订，保障电力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比例不低于90%。鼓励经营主体签订一年期以上的电力中长期合同。各类经营主体应综合考虑合同执行情况及市场变化因素，合理签订中长期合同。原则上，售电公司应充分调研其代理的零售用户用电需求后参与批发交易，做到批发交易电量与零售用户用电需求匹配。
（3）2026年，北京市承担消纳责任的经营主体年度最低消纳责任权重预期性指标暂定为31.6%（非水30.0%），具体消纳责任权重以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的约束性指标为准。
（4）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组织发电企业、售电公司与批发用户，适时开展分时段电力交易相关培训及模拟测试工作。本市将根据模拟测试情况，适时对交易方式作出调整。
（二）《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
《2026年绿电交易方案》全文共分为八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定义；第二部分明确了经营主体；第三部分明确了交易品种及交易方式；第四部分为交易安排；第五部分为交易组织；第六部分明确了交易结算；第七部分明确了绿证划转；第八部分包含了其他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定义
绿色电力交易是指以绿色电力和对应绿色电力环境价值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交易电力同时提供国家核发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用以满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出售、购买绿色电力的需求。
2.明确了经营主体
参与本市绿色电力交易的经营主体包括：新能源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按照《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执行。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含批发用户、零售用户）须在交易平台注册生效。
3.明确了交易方式
2026年本市绿色电力交易主要包括本市经营主体参与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交易依托交易平台开展，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集中竞价；在参与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时，鼓励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绿色电力购买协议。
4.明确了交易安排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会同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根据经营主体需求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交易意向，以年（多年）、月（多月）、月内等为周期常态化组织开展绿色电力交易。经营主体参与京津唐电网、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时，申报方式参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经营主体参与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时，应分时段报量、报价，以分时段成交结果加权价格参与峰谷浮动。分月电量不得超过其月度实际最大可发、用电能力。
5.明确了交易组织
分别明确了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不同的组织流程，方便经营主体在不同的交易方式下开展绿电交易。
6.明确了交易结算
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优先结算，并且分别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中电能量价格与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的结算方式。
7.明确了绿证划转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对应绿证通过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依据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结果等信息划转，划转后的绿证相关信息与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同步。
8.其他要求
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要求，明确绿证唯一属性。在绿电交易各个环节落实优先组织、优先调度、优先结算相关要求。
附件：《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
《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全文共八章二十九条。其中，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明确了适用对象；第三章明确了基本条件与注册条件；第四章明确了交易方式；第五章明确了价格机制；第六章明确了交易组织与安排；第七章明确了交易结算；第八章为相关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总则
本细则所称中长期交易，指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上，开展的多年、年度、月度、月内等电力批发交易。
2.明确了适用对象
本细则适用对象为北京市区域内新能源项目（集中式光伏项目、集中式风电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
3.明确了基本条件与注册条件
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当是财务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经法人单位授权的内部核算主体。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应当符合基本条件。
4.明确了交易方式
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集中式光伏项目、集中式风电项目）自行选择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或者选择参加电能量中长期交易。
5.明确了价格机制
新能源发电企业交易价格由市场化机制形成，在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电力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的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
6.明确了交易组织与安排
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工作由国网华北分部（京交二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开展。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本市绿电及电能量中长期交易时，申报方式参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新能源发电企业申报全时段电量参与交易，分月电量不得超过其月度实际最大可发电能力
7.明确了交易结算
2026年北京地区电力市场化交易结算方式按照华北能源监管局现行政策文件执行。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合同电量和偏差电量分开结算，合同电量按合同价格结算，偏差电量按照偏差价格结算。
8.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211503857]享受财政补贴的新能源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内的补贴标准按照原有政策执行。2025年12月、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按照本细则执行。

《关于印发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
方案、绿色电力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
的制定依据

	序号
	名     称
	制定机关
	公布日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5年
3月15日

	2
	《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发改经体〔2015〕2752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2015年
11月26日

	3
	《关于印发<京津唐电网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的通知》（华北监能市场〔2020〕221号）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
	2020年
11月24日

	4
	《关于印发<京津唐电网电力中长期交易结算规则（试行）>的通知》（华北监能市场〔2020〕250号）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
	2020年
12月28日

	5
	《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年
10月11日

	6
	《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1〕80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1年
10月23日

	7
	《关于明确2022年京津唐电网电力中长期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华北监能市场〔2021〕212号）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
	2021年
12月15日

	8
	《关于有序推进绿色电力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2〕82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2年
9月22日

	9
	《关于进一步做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2〕104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2年
12月23日

	10
	《关于享受中央政府补贴的绿电项目参与绿电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体改〔2023〕75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
	2023年
2月10日

	11
	《关于完善绿电交易机制推动京津唐电网平价新能源项目入市的通知》（华北监能市场〔2023〕46号）
	华北能源监管局
	2023年
3月30日

	[bookmark: _Hlk181633264]12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发改能源〔2023〕1044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
	2023年
7月25日

	13
	《关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150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2023年
11月08日

	14
	《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国能发监管〔2024〕9号)
	国家能源局
	2024年
1月31日

	15
	《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2024年第20号令）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4 年
4月25日

	16
	《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的通知》（发改能源〔2024〕112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2024年
7月29日

	17
	《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的通知》（国能发新能规〔2024〕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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